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衛生保健實施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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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：行政院衛生署有關衛生保健規定及本校實際狀況訂定。

二、目的：為防制學生濫用藥物，預防感染疾病，以免傷害個人健康，並加強視力，放杜藥物之濫用，以維護個人健康，促進學習效率為目的。

三、實施項目：

（一）視力保健：於每年十二月份實施。

（二）防杜濫用藥物：利用集會加強宣導。

（三）意外事件：輕傷敷藥及包紮，內、重傷轉診服務。

（四）防杜運動傷害及中暑事件。

（五）完成重大疾病調查。

四、實施方法：

（一）視力檢查：於每年十二月份實施

1.裸視：

（1）正常視力：O‧九以上。

（2）不良視力：O‧八以下。

2.矯正：

（1）正常視力：O‧九以上。

（2）不良視力：O‧八以下。

（二）防杜濫用藥物，意外事件：

1.協調「國祥診所」對特定對象的診療。

2.利用「快速檢驗試紙」實施吸毒學生抽檢。

3.意外傷害（外傷）或運動傷害輕傷者，由保健室敷藥裹傷；內傷或傷勢嚴重者轉診至附近相關醫院就醫。

4.結合朝會或班會實施教育宣導。

五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修訂通過，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